
[bookmark: _Hlk100930652][bookmark: _Hlk95637266]






中山横栏三沙益丰二街一巷 22 号自建房“4·1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编制单位：中山横栏三沙益丰二街一巷22号自建房“4·15”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编制时间：2025年9月3日









2025年4月15日20时许，中山市横栏镇三沙益丰二街一巷22号自建房工地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中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公安局、总工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横栏镇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山横栏三沙益丰二街一巷22号自建房“4·1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经调查认定，中山横栏三沙益丰二街一巷22号自建房“4·1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且物料提升机防护装置缺失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性质，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1895766866_WPSOffice_Level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303468188_WPSOffice_Level2]（一）企业情况
[bookmark: _Toc613013140][bookmark: _Toc577955383]中山市景隆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4X6EXQ88，法定代表人：梁某某，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日期：2017年9月29日，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登记机关：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营状态：开业，住所：中山市横栏镇三沙村胜裕一街67号首层之一，经营范围：承接电梯安装及维护工程；销售：电梯及其配件、楼宇智能化设备、通讯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系中山市横栏镇三沙益丰二街一巷21号自建房的电梯购置及安装服务承包者。
[bookmark: _Toc2067815904_WPSOffice_Level2]（二）相关人员基本信息
[bookmark: _Toc1339258943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125107274_WPSOffice_Level3]1.陈某某，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无，职业：私人包工头，住址：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陈某某是中山市横栏镇三沙益丰二街一巷21、22号自建房土建工程的承包者，无任何施工资质。
[bookmark: _GoBack]2.梁某某，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中山市景隆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职务：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住址：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长安北路胜裕一街85号。
3.黄某甲，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信昌花木场，职务：法定代表人，住址：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黄某甲和黄某是兄弟，其父亲黄某乙是中山市横栏镇三沙益丰二街一巷21号自建房的屋主。
4.黄某丙，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壹圆花木场，职务：法定代表人，住址：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黄某丙和黄某丁是兄弟，其父亲黄某某是中山市横栏镇三沙益丰二街一巷22号自建房的屋主。
5.死者：邓某某，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不详，职业：建筑工人，住址：江西省吉安市*************，邓某某是中山市横栏镇三沙益丰二街一巷21号自建房封堵顶层厅门承重梁预留孔的工人。
[bookmark: _Toc975101142_WPSOffice_Level2]（三）工程基本情况
事发建筑工地位于中山市横栏镇三沙益丰二街一巷***号自建房，2023年11月21日，21号业主和陈某某签订《建筑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将中山市横栏镇三沙益丰二街一巷**号自建房的土建工程承包给陈某某施工。2024年1月19日，**号业主和陈某某签订《建筑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将中山市横栏镇三沙益丰二街一巷**号自建房的土建工程承包给陈某某施工。涉事物料提升机是陈某某于2020年购入，陈某某将该物料提升机安装在**号自建房建筑工地，用于**号自建房物料运输，未安装断绳保护装置或防坠装置。
2024年1月8日，**号业主和梁某某签订《电梯产品销售安装工程合同》，约定将中山市横栏镇三沙益丰二街一巷**号自建房的电梯购置及安装服务承包给中山市景隆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1303468188_WPSOffice_Level1]二、事故发生经过
事故发生前，中山市景隆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中山市横栏镇三沙益丰二街一巷21号自建房的电梯购置及安装服务项目，安装过程中为了二次加固承重梁和防止漏水，需要封堵**号自建房顶层厅门承重梁预留孔，景隆电梯安装公司负责人梁某某通过陈某甲帮忙找人封堵承重梁预留孔。陈某甲找到工人邓某某让其自行联系梁某某。2025年4月15日上午10时36分，邓某某与梁某某通过电话约定封堵**号自建房顶层厅门的承重梁预留孔，工钱为1000元。20时08分许，有邻居发现有一个人躺在**号自建房物料提升机内，并联系22号房业主。业主黄某丁发现躺在**号自建房物料提升机吊笼底部为邓某某，立即联系相关人等到达现场，随后到场几人将邓某某抬上车送往古镇医院，后经医生抢救宣告邓某某抢救无效死亡。
[bookmark: _Toc206781590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75101142_WPSOffice_Level1]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751756810_WPSOffice_Level2]（一）直接原因分析
1.邓某某不具备物料提升机司机特种作业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私自开启并违规操作、乘坐现场物料提升机。
2.施工现场物料提升机安全性能不符合规范要求，缺失断绳保护装置或防坠装置，物料提升机钢丝绳断裂时，无防坠落措施发挥作用，导致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1518630107_WPSOffice_Level2]（二）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职责情况
1.中山市景隆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安排人员到现场实施监督管理，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邓某某未取得物料提升机司机特种作业证而违规操作物料提升机）。
2.中山市景隆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梁某某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邓某某未取得物料提升机司机特种作业证而违规操作物料提升机）。
3.包工头陈某某未按行业标准安装物料提升机的安全装置。现场物料提升机无断绳保护装置或防坠装置，违反了《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2012）4.8.1的规定：进入施工现场的龙门架必须具有断绳保护装置或防坠装置（4.8.1条规定为非强制性条文）。且现场物料提升机未按规定要求设置防护围栏，仅悬挂警示标语，违反了《龙门架及井架物料提升机安全技术规范》（JGJ88-2010）6.2.1的规定：物料提升机地面进料口应设置防护围栏，围栏高度不应小于1.8米，围栏里面可采用网板结构。
[bookmark: _Toc1641848670_WPSOffice_Level1]四、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履职情况
事故发生后，横栏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前往事故工地进行现场调查，并对黄润根自建房发出停工通知书，针对未办理相关报建手续擅自建设、将工程违规发包给不具备任何施工资质的包工头的违法行为，横栏镇城建局依法立案调查处理。随后横栏镇城建局开展全镇在建自建房安全隐患大排查和召开全镇自建房安全管理会议、事故现场警示会，共排查在建自建房135家，发出停工通知书105份。
[bookmark: _Toc937569670_WPSOffice_Level1]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中山市景隆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梁某某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对邓某某的现场作业进行管理、监督，未及时阻止邓某某未取得物料提升机司机特种作业证而违规操作、乘坐物料提升机的行为，以及包工头陈某某违反规定安装并使用无断绳保护装置或防坠装置的物料提升机，导致现场物料提升机存在安全隐患，均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是事故责任单位。为吸取教训，教育和惩戒有关事故责任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建议对中山横栏三沙益丰二街一巷 22 号自建房“4·1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的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bookmark: _Toc359458111_WPSOffice_Level2]（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中山市景隆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安排人员到现场实施监督管理，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建议由横栏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关规定对中山市景隆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2.中山市景隆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梁某某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建议由横栏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关规定对梁某某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3.包工头陈某某未按行业标准安装物料提升机的安全装置。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由横栏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关规定对包工头陈某某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4.黄某某、黄某乙自建房未办理相关报建手续擅自建设，并将工程违规发包给不具备任何施工资质的包工头陈某某，建议由住建部门依法处理。
[bookmark: _Toc2043287697_WPSOffice_Level2]（二）其他处理建议
横栏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已经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按照“失职追责，尽职免责”的原则，建议对横栏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不予追究监管责任。
[bookmark: _Toc1975061185_WPSOffice_Level1]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靶向治理，扎实推进“两违”整治行动。横栏镇人民政府要始终保持违法建设治理高压态势，深刻汲取教训，以“清理过去，管住当前，规范今后”作为整治工作目标，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强化镇村联动，整合资源，努力形成严查违法建设行为的强大合力。要以点带面，加强对全镇自建房报建手续监管，对未办理施工报建手续、违反安全生产法规制度、不落实安全隐患整改措施的建设项目列入重点监管对象，提高对重点监管对象的监督频次和监管力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确保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
（二）举一反三，全面开展排查整治专项。横栏镇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全镇范围内在建工程的有效监管，全面提升监督管理专业水平，组织对房屋建筑领域开展事故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建筑工地、物业小区、经营性自建房等各类在建工程，加强对企业建筑施工资质、安全管理制度、现场防范措施、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安全管理专职人员配备等情况的检查，进一步增强事故预防的主动性，防止失管漏管。
    
        中山横栏三沙益丰二街一巷 22 号自建房“4·15”
[bookmark: _Toc75175681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93211338_WPSOffice_Level1]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bookmark: _Toc151863010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06646196_WPSOffice_Level1]       2025年9月3日


